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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总投资为 8703.56 万元，位于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安流

镇，道路总长 2.19 公里，路宽 20 米，主要建设内容：道路工程、

防护工程、桥涵工程、电气工程、排水工程等 。

（二）项目决策情况。

华府常纪[2019]5 号、华发改[2019]222 号。

（三）绩效目标。

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绩效评价文件收到后，我局立即召开专题会议，成立由局长

任组长，各分管领导作为副组长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组员由局

办公室、综合规划股、基建管理股、财务股、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业务骨干组成，按照“谁使用资金，谁负责自评”的原则，迅速

组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

三、绩效自评结论

根据《五华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财政资金整体支出绩

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华财绩函〔2024〕1 号)要求，结合专项支

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应评分标准，项目绩效总分值 100 分，

自评分 95 分。

四、绩效指标分析

（一）决策分析

1.项目立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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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证决策。

华府常纪[2019]5 号、华发改[2019]222 号。

（2）目标设置。

完成年度建设任务，质量检测合格。

（3）保障措施。

根据制定的年度工作计划设置工程费用，制度完整，计划合

理安排，符合客观实际。

2.资金落实情况。

（1）资金到位。

预算安排资金 1210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1210 万元。

（2）资金分配。

资金用于支付工程款 1210 万元。

（二）管理分析

1.资金管理。

（1）资金支付。

已支付 1210 万元。

（2）支出规范性。

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按工程进度付款，做到专款专

用，无挤占、截留、挪用现象。

2.事项管理。

（1）实施程序。

按基建程序实施，项目、方案调整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项

目招投标、建设、验收等或方案实施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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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2）管理情况。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广东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

理试行办法》以及国库集中支付等制度，财务管理严格，项目资

金专款专用。

（三）产出分析

1.经济性。

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实际支出未超过预

算计划。

2.效率性。

已完成道路工程 76%，其余防护工程、桥涵工程、电气工程、

排水工程等已全部完成。

（四）效益实现度分析

1.效果性。

该项目建设促进了安流镇域经济发展，改善了当地交通运输

条件，对所在镇的后续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且项目建设未

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2.公平性。

项目的实施达到预期目标，社会反映良好，得到群众一致好

评。

五、主要绩效。

已完成道路工程 76%，其余防护工程、桥涵工程、电气工程、

排水工程等已全部完成。



-5 -

六、存在问题

剩余 0.5 公里因涉及耕地和水田问题暂未推进。

七、下一步工作计划

积极加强与自然资源部门的沟通联系，尽快完善相关手续，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